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明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财务总监）于竹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侯秋燕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9,646,358,230 27,003,913,126 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511,308,375 15,387,562,184 7.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63,609,613 4,217,158,850 15.33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4,314,979,550 25,736,501,188 -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45,316,492 2,179,491,491 -1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1,868,697 1,983,812,958 -23.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0.87 14.57

减少

3.7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292 1.613 -19.9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292 1.613 -19.9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1-9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214,006 -88,412,22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95,154,086 369,805,19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转回

1,500,000 2,1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1,717,115 3,861,942

所得税影响额

-14,238,094 -50,002,3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5,220,342 -13,904,753

合计

64,698,759 223,447,79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30,92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415,080,055 30.72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371,881,448 27.53 0

未知 境外法人

朝日集团控股株式会社

270,127,836 19.99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40,395,975 2.99 0

未知 其他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

红

30,606,844 2.27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17,574,505 1.30 0

未知 其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693,340 0.79 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10,517,500 0.78 0

未知 其他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

司

－

摩根士丹利中国

A

股

基金

10,206,020 0.76 0

未知 其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19L－FH002

沪

7,136,010 0.53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415,080,055

人民币普通股

405,132,055

境外上市外资股

9,948,000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371,881,448

境外上市外资股

371,881,448

朝日集团控股株式会社

270,127,836

境外上市外资股

270,127,83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395,975

人民币普通股

40,395,975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险分红

30,606,844

人民币普通股

30,606,844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574,505

人民币普通股

17,574,50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693,340

人民币普通股

10,693,34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51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17,500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

－

摩根士丹

利中国

A

股基金

10,206,020

人民币普通股

10,206,02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19L－FH002

沪

7,136,010

人民币普通股

7,136,0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1

）

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

青啤集团

”）

持股数量包括了通过其自身以及全资

附属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H

股股份合计

9,948,000

股

，

其本身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405,132,055

股

。

（

2

）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持有的

H

股股份乃代表多个客户所持

有

，

并已扣除青啤集团自身以及全资附属公司持有的

H

股股份数量

。

本公司并不知晓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4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经济增长放缓、中高端餐饮市场消费不振等不利形势，公司加大国内市场推广力度，不断

优化产品品种结构，积极应对行业下行压力和市场挑战。

今年前三季度公司累计实现啤酒销售量754万千升，其中主品牌“青岛啤酒”实现销量363万千升。 公司继

续开拓中高端产品市场，前三季度公司奥古特、纯生、听装、小瓶和经典1903等高附加值产品共计实现销售量

147万千升，保持了在国内中高端市场的领先地位。

2015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43.15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17.45亿元。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

）

货币资金

9,140,308 6,388,651 2,751,657 43.07

应收账款

174,113 125,422 48,691 38.82

预付款项

87,945 191,673 -103,728 -54.12

其他应收款

662,023 163,584 498,439 304.70

在建工程

611,670 1,051,916 -440,246 -41.85

固定资产清理

46,381 17,966 28,415 158.1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5,674 76,627 39,047 50.96

应付票据

145,523 91,748 53,775 58.61

应付账款

3,555,522 2,494,169 1,061,353 42.55

预收款项

534,379 787,925 -253,546 -32.18

应交税费

610,585 249,196 361,389 145.02

应付利息

1,126 4,740 -3,614 -76.23

其他综合收益

2,065 10,040 -7,975 -79.43

少数股东权益

-192,621 -100,280 -92,341 -92.08

(1) 货币资金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43.0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流入所致。

(2) 应收账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38.8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进入销售旺季使得部分子公司应收账款

余额增加所致。

(3) 预付款项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54.1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预付货款方式采购原材料减少所

致。

(4) 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304.7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买固定收益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5) 在建工程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41.8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在建项目完工转固所致。

(6) 固定资产清理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158.1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进入处置程序的固定

资产增加所致。

(7) 其他非流动资产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50.9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搬迁在建项目增加导

致预付工程款和设备采购款增加所致。

(8) 应付票据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58.6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票据结算货款方式比重增加所致。

(9) 应付账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42.5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进入生产旺季，材料采购增加使得应付

账款增加所致。

(10)预收款项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32.1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预收酒款减少所致。

(11)应交税费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145.0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进入销售旺季使得应交增值税、应交所

得税、应交消费税增加所致。

(12)应付利息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76.2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应付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13)其他综合收益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79.4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14)少数股东权益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92.0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拥有少数股东的部分子公司净资产

减少所致。

3.1.2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

）

营业收入

24,314,980 25,736,501 -1,421,521 -5.52

营业成本

14,896,923 15,521,783 -624,860 -4.03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97,279 1,922,929 -125,650 -6.53

销售费用

4,810,746 4,995,192 -184,446 -3.69

资产减值转回

/

（

损失

）

393 3,702 -3,309 -89.39

营业外收入

379,749 279,363 100,386 35.93

营业外支出

94,494 33,297 61,197 183.80

少数股东损益

-6,591 47,582 -54,173 -113.85

(1) 2015年1-9月营业收入同比减少5.5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啤酒销量下降，使得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2) 2015年1-9月营业成本同比减少4.0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啤酒销量下降，使得营业成本减少所致。

(3) 2015年1-9月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6.5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啤酒销量下降，使得消费税减少所

致。

(4) 2015年1-9月销售费用同比减少3.6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啤酒销量下降，使得市场费用投入同比减

少所致。

(5) 2015年1-9月资产减值转回同比减少89.3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回前期已确认坏账的应收账款同

比减少所致。

(6) 2015年1-9月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35.9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7) 2015年1-9月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183.8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加所

致。

(8) 2015年1-9月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113.8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拥有少数股东的部分子公司净利润

减少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4,863,610 4,217,159 646,451 15.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354,838 -1,362,872 8,034 0.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387,051 -2,532,260 2,145,209 84.72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15.3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减少所致。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84.7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减少所

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原控股股东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市国资委” ）承

诺将在股改完成后建议青岛啤酒董事会制定并实施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长期激励计划。

2007年4月青啤集团通过无偿划转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后，承接了青岛市国资委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所有需履行的义务和做出的承诺。

2014年6月25日，接公司控股股东青啤集团通知，为使公司管理层与股东、公司之间利益更好的结合，并履

行股改承诺及监管要求，青啤集团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于2020年6月底前推进上市公司提出管理层长

期激励计划，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实施。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明波

日期 2015-10-27

证券代码：600600� � �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编号：临2015—019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10月27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在交易所网站和指定报章公布第

三季度报告。

2、审议批准青岛啤酒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公司” ）2016年度买方信贷业务和国债（含逆回购）和理

财产品投资规划。

（1）同意财务公司2016年度买方信贷业务规划，即财务公司向青岛啤酒战略经销商及营销中心推荐的优

质经销商提供买方信贷业务支持。 2016年度规划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 授权公司总裁

办公会审批具体实施方案；

（2）同意财务公司2016年度国债（含逆回购）和理财产品投资规划，2016年度两类投资产品的月末余额不

超过80,000万元人民币且不超过财务公司资本总额的70%。 授权财务公司具体实施，并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以上两项议案会议有表决权的董事9人，同意9人。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600600� � �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编号：临2015-020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称“会议” ）于2015年10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2、审议批准青岛啤酒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公司” ）2016年度买方信贷业务和国债（含逆回购）和理

财产品投资规划。

上述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林道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立元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邱素玉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636,146,578.83 377,669,054.42 68.44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530,148,863.02 289,635,684.72 83.0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28,119,671.69 -6,356,834.71 -342.3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27,248,165.84 237,793,726.58 -4.43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31,271,627.60 34,600,143.88 -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619,985.23 32,165,143.33 -11.02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7.00% 18.09%

减少

11.09

个百分点

基本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35 0.52 -32.69

稀释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35 0.52 -32.6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

（

1-9

月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61,826.00 3,539,309.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53,971.65 230,813.0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8,726.15 -1,162,063.1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91,351.75 596,940.79

所得税影响额

-405,104.38 -553,357.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合计

2,305,375.57 2,651,642.3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711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林道藩

25,080,000 28.5 25,080,000

质押

11,200,000

境内自然人

陆巧秀

20,520,000 23.32 20,52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廖少君

5,280,000 6 5,28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壮超

5,280,000 6 5,280,000

质押

5,280,000

境内自然人

刘丽群

2,640,000 3 2,64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斌康

2,640,000 3 2,64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

五矿信托

－

盛

时达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110,609 2.4 0

无 未知

严考验

1,980,000 2.25 1,980,000

质押

1,980,000

境内自然人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

方正东

亚

·

神龙

7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789,600 2.03 0

无 未知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

五矿信托

－

西

南康晟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434,900 17.94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五矿信托

－

盛时达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10,609

人民币普通股

2,110,609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方正东亚

·

神龙

7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9,600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五矿信托

－

西南康晟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3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4,900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方正东亚

·

神龙

70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4,200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五矿信托

－

华泰中辉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74,596

人民币普通股

974,596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五矿信托

－

【

越王一号

】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21,500

人民币普通股

821,5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金

7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530,300

人民币普通股

530,300

沈向红

464,400

人民币普通股

464,400

柯宗荣

3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382,400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睿智共赢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307,7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中

，

林道藩

、

陆巧秀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两

人为夫妻关系

。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

，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

/

期末余额 上期金额

/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48,254,780.22 48,699,843.98 204.43%

主要原因是本 期公 司首次 公

开发行股票

，

募集资金到位

，

使银行存款增加所致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68,921.25 - 100%

主要是远期结 售汇 合同预 计

收益增加所致

。

应收账款

119,113,475.67 74,968,257.27 58.89%

主要是期末未 结算 销售款 项

增加所致

。

预付款项

14,096,548.31 6,991,356.59 101.63%

主要是原材料 及设 备物资 预

付款增加所致

。

其他流动资产

104,474,197.15 3,544,945.66 2847.13%

主要是增加闲 置资 金购买 理

财产品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 900,000.00 ?- 100.00%

主要是京府瓷 窑子 公司办 理

清算注销

，

不做为合并报表对

象所致

。

在建工程

9,456,029.50 3,353,348.00 181.99%

主要是设备建造增加所致

。

固定资产清理

1,027,546.69 ?- 100%

主要是设备报 废清 理增加 所

致

。

长期待摊费用

- 110,753.39 -100.00%

主要是本期摊 销结 转费用 所

致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08,358.65 1,003,498.64 70.24%

主要是计提坏 账准 备影响 所

得税费用所致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285,048.00 13,868,403.09 -25.84%

主要是回收部 分购 买土地 保

证金所致

。

短期借款

80,000,000.00 60,000,000.00 33.33%

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61,891.82 -100.00%

主要是远期结 售汇 上期预 计

损失冲减所致

。

其他应付款

1,354,175.93 1,032,263.69 31.19%

主要是经销商 保证 金增加 所

致

。

股本

88,000,000.00 66,000,000.00 33.33%

主要是首次公 开发 行股票 增

加股本所致

。

资本公积

243,490,216.68 47,695,516.68 410.51%

主要是首次公 开发 行股票 产

生股本溢价增加所致

。

少数股东权益

?????- -105,793.16 -100.00%

主要是京府瓷 窑子 公司办 理

清算注销

，

不做为合并报表对

象所致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4,888,756.45 3,097,299.08 57.84%

主要是政府财 政补 贴比上 期

增加所致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9,574,385.33 19,871,503.34 48.83%

主要是宣传及 咨询 服务费 用

增加所致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625,330.10 98,970.20 531.84%

主要是闲置资 金理 财收益 增

加所致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3,000,000.00 56,122.07 5245.49%

主要是收回购 买土 地保证 金

所致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10,009,921.16 51,000,000.00 115.71%

主要是闲置资 金购 买理财 产

品到期回收所致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5,300,645.72 14,359,041.33 -63.08%

主要是固定资 产购 建减少 所

致

。

投资支付的现金

?250,000.00 - 100%

主要是京府瓷 窑子 公司办 理

清算注销

，

不做为合并报表对

象所致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210,000,000.00 50,298,803.37 317.50%

主要是闲置资 金购 买理财 产

品增加所致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25,520,000.00 - 100%

主要原因是本 期公 司首次 公

开发行股票

，

募集资金到位

，

资金增加所致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

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5,064,455.60 - 100%

主要原因是本 期公 司首次 公

开发行股票

，

发行费用增加所

致

。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3.1�股份限售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道藩、陆巧秀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如本人在上述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公司其他股东刘壮超、廖少君、王斌康、刘丽群、严考验、美富投资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如本人/本公司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

3.3.2�解决同业竞争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道藩、陆巧秀承诺：

1、本人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松发股份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松发股份的生产经营

相竞争的任何活动，在避免同业竞争方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人目前未对具有与松发股份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进行投资，将来也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

营、通过合资、合作经营或承包、租赁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松发股

份及其控制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 如本人或本人所控制的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松发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

同业竞争的，本人将立即通知松发股份并将该商业机会给予松发股份，以确保松发股份及其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4、 本人承诺不利用对公司的控股关系及实际控制人地位进行损害公司及公司除本人外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

动，保障公司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保障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的权利，严格遵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应尽的诚信、勤勉责任。

5、如有必要，本人将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

6、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旨在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及债权人之权益而作出。

7、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

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8、本承诺函为不可撤销承诺，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承诺时间为2011年6月）。

9、本人将督促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同受本承诺函的约束。

持股5%以上的其他股东———廖少君、刘壮超承诺：

1、本人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

任何活动，不对具有与公司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进行投资。

2、本人承诺不利用对公司的持股关系进行损害公司及公司除本人外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保障公司资产、业

务、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保障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的权利，严格遵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应尽的诚信、勤勉责任。

3、本人将尽量避免本人以及本人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与松发股份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自公司领

取薪酬或津贴的情况除外），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

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本人不会要求公司给予优于提供给任何独立第三

人的条件。

4、本人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松发股份利润，不会通过影响松发股份的经营决策来损害松发股份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5、本人将严格遵守松发股份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松发股份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6、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旨在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及债权人之权益而作出。

7、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

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8、本承诺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承诺时间为2011年6月）。

3.3.3�其他———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

公司承诺：

1、在上市后的三年内，若公司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审计基准

日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应做除权、除息处理），公司将按照《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后三年内股价稳定的预案》回购公司股份。（预案详见2015年3月10日公告的《松发股份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

书》“第八节 公司治理” 之“十二、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 。 ）

2、若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

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股份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道藩、陆巧秀承诺：

1、股份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若股份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股份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2、在股份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若股份公司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审计基准日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应做除权、除息处理），本人持有股份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自动延长六个月，并按照《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价稳定的预案》增持公司股份，在公司就回

购股份事宜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对回购股份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3、在公司出现应启动预案情形且控股股东符合回购公司股份情形时，如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规定由本人

实施稳定股价预案的，本人将在收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公告增持具体计划并按照预案规定的期间实际履行。

4、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

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股份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持股5%以上的其他股东———廖少君、刘壮超承诺：

1、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目前不存在权属纠纷、质押、冻结等依法不得转让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2、本人基于对股份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在锁定期满后在不违反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

承诺的情况才可以转让公司股票。

3、本人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

4、本人所持股份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股份公司并公告，转让价格

不低于股份公司股票的发行价。

5、 本人违反上述减持承诺的， 本人就股份公司股票转让价与发行价的差价所获得的收益全部归属于股份公司

（若本人转让价格低于发行价的，本人将转让价格与发行价之间的差价交付股份公司），本人持有的剩余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6、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

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股份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若本人未将股份公司股票转让价与发行价的差

价所获得的收益上交股份公司，股份公司有权将相等金额的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直至本人履行相应义务。

以上承诺均在履行中，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道藩

日期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603268� � � �证券简称：松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5临-039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15年10月17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

件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5�年10月27日上午9:00在公司二楼展厅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林

道藩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2015年10月28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新增银行授信以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扩充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融资及经营需求，支持母公司及子公司双方共

同的发展，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各银行机构申请总额为50,000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林道藩先生代表公司与各银行机构签署授信融资项下和贷款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新增银行授信以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临-040）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召开<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定于2015年11月12日召开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2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5临

-041）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68� � � �证券简称：松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5临-042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15年10月17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通

知了全体监事，会议于 2015�年10月27日上午11:00在公司二楼展厅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进祥先

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见2015年10月28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新增银行授信以及为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扩充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融资及经营需求，支持母公司和子公司双方共

同的发展，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各银行机构申请总额为50,000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林道藩先生代表公司与各银行机构签署授信融资项下和贷款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新增银行授信以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临-040）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68� � � �证券简称：松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5临-040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申请新增银行授信以及为

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潮州市松发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州松发” ）、潮州市雅森陶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雅森实业”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15,000万元，其中为潮州松发担保10,000万元，为雅

森实业担保5,000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已实际为潮州松发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提供

担保余额2,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新增银行授信以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扩充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融资及经营需求，支持母公司和子公司双方共

同的发展，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各银行机构申请总额为50,000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的日常运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需申请新增银行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潮州分行” ）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20,000万元。公司

同意为“潮州松发”向中行潮州分行申请的人民币综合授信5,000万元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2、公司拟向兴业银行汕头分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15,000万元。

3、公司与子公司“潮州松发” 、“雅森实业”拟共同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梅龙支行申请金额合计为人民

币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并且公司同意为“潮州松发” 、“雅森实业”在上述共同授信额度下所有债务提供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4、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5,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潮州松发”

公司名称：潮州市松发陶瓷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如意工业区C2-3号楼

法定代表人：林道藩

注册资本：5,632,626.50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销售陶瓷制品、卫生洁具（青花玲珑瓷除外）、礼品、工艺品、日用百货，瓷泥、瓷釉及铁制

品、座钟、不锈钢、铝、芒、藤、竹、木制品等陶瓷配套产品（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须前置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

潮州松发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4年12月31日，潮州松发资产总额为 10,518.52�万元，净资产为5,610.28万

元；2014年度净利润619.04万元。

（二）“雅森实业”

公司名称：潮州市雅森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徐陇村（松发路）

法定代表人：林道藩

注册资本： 78,265,165.00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式陶瓷制品、树脂制品、卫生洁具、瓷泥、陶瓷颜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包装制品（不含

印刷品）及其陶瓷相关配套的藤、竹、木、布、蜡、玻璃、塑料、五金、不锈钢、电器、水暖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雅森实业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4年12月31日，雅森实业资产总额为7,439.29� 万元，净资产为2,444.29万

元；2014年度净利润406.20万元。

三、授信及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银行授信和担保涉及的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涉及担保的母公司、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

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资信良好和经营状况正常，偿还债务能力较强，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新增银

行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对外担保法律法规履行了决策程序，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新增银行授信、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公司及子公司高效、顺畅的筹集资金，进一步提高经济效

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资产负债率合理，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风险可控；公司提供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我们同意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新增银行授信以

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2,000万元，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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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1月1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11月12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如意路工业区C2-2号楼 二楼展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1月12日

至2015年11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新增银行授信以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2015年10月28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

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

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

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

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

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3268

松发股份

2015/11/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需提 前登记确认。 具体事项如下：

1、 登记时间：

现场登记时间：2015年11月12日 9:00-11:00；

信函/传真/电话登记时间：2015年11月9日 9:00-12:00、14:00-17:00（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为准）

2、登记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如意路工业区C2-2号楼二楼 证券部

3、登记方式：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 间、地点现场办理或通过传真方式办

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2）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人股票账

户卡原件；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

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

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

注：所有原件均需一份复印件，如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请提供必要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与公司电话确认后

方视为登记成功。

4、参会时间：凡是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到会登记的

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不发礼品和车费

3、 联系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如意路工业区C2-2号楼二楼 证券部

邮政编码：521031

4、会议联系人：董伟

5、电话/传真：0768-2922603

6、邮箱：sfzqb@songfa.com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1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新增银行授信

以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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